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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被曲解的科学原理应该彻底澄清

— 纪念《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李 则 鸣

历史唯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

马克思的忠实战友恩格斯
,

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

要
, “

执行马克思的遗言
” ,

于 1 8 8 4年 3 月底至 5 月底
,

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

著作
一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下简称《起源论》 )
。

恩格斯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
,

根据原始社会结构的特点
,

精确地概括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
。

他说
: “

根据唯物主

义观点
,

历史中的决定因素
,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

但是
,

生产本身又有两

种
,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
、

衣服
、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 另一方面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
,

即种的蕃衍
。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

受着

两种生产的制约
,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 · ’

劳

动愈不发展
,

劳动产品的数量
,

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

族关系的支配
。 ”

①

恩格斯的上述科学原理
,

揭示了原始社会的特殊本质及其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客观规律
,

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 》之后
,

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

通过对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

的具体分拆和论证
,

从而检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光辉典范
。

可是到 谊个科学原理却曾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曲解和非难
, 1 8 9 4年

,

俄国自由主义民粹

派魁首之一米海洛夫斯基首先对这个原理进行了歪曲和攻击
,

他说
:

因为在史前时代没有阶级

斗争
,

马
、

思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
“

更正
” .

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
,

起着头等作用的人本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
,

是和物质资料生产并列的决定因素②
,

并讥讽地

说
: “

人本身的生产
”
这一名词

,

即子女生产
,

使人有点可笑
,

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名 词 以

便至少在字面上保持它与经济唯物主义
.

(按
:
米海洛夫斯基把历史唯物主义诬为

“

经 济 唯物

主义
”

)基本公式的联系
。

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
,

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

公式形成的
”

氛
关于米海洛夫斯基的

“

标本的资产阶级的鄙陋见解
” ,

列宁已作了淋漓尽致的批驳
,

这里

就不赘论了
。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的老谱却被本世纪的某些教条主义者所翻新
,

如 日本经济学家

河上荤教授在 20 年代发表评论说
: “

马克思所认为历史之一元的动力的生产力
” , “

明明是指着

物质的生产力
“ , “

人类本身的生产 (即人口的萦殖 )
,

当然不含在里面
” , “

所谓左右历史的根

本条件虽然仍旧概括在
`

生产
’

一语里面
,

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元论的体裁
,

其实所谓生 产 的

意义
,

比所谓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广淇得多了
。

所 以马克思的史观的特征— 就是他的一

元的性质
,

算是完全破坏 了
。 ”

④

19 4 3年
,

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诺夫在《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间题》一文中说
: “

我们没

有任何理由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提出的一元论的观点
,

即使在原始公社翻度的间厄上
,



拿二元论的观点来代替一元论的观点
” ,

并说
: “

恩格斯的这个错误的意见
” “

丝毫都没有为恩

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所包含的关于原始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所加以证实过
”

⑤
。

特别引人注 目
,

流传最广
、

影响最恶劣的是
“

联共 (布 )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

给

恩格斯这部光辉著作所附加的
“

序言
”

或
“

编者注
” 。 “

序言
”

说
: “

必须指出恩格斯在本书 第一

版序言中一个不精确的地方
,

这个不精确的地方对于各种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问题可以产生错误的观点
” , “

序言
”

把斯大林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问

题的科学论述
,
与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制约的同样是科学的论述对立起来

,

硬说恩格斯把家庭
“

与劳动
,

与作为社会发展底决定原因的物质生产相提并论
”

⑥
。

到底是恩格斯的提法不精确
,

还是他们的理解力有问题
,

是恩格斯以二元论 代替 一 元

论
,

还是他们以教条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 这是一个必须彻底澄清的重大理论原则问题
。

五
、

六十年代
,

我国学术界曾对此进行过讨论
,

后因十年浩劫
,

未能继续下去
,

近几年

来
,

随着春回大地
,

这个理论上的原则分歧问题又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提出来了
,

从现 已发表的

文章来看
,

大家虽然一致肯定
“

两种生产
”

的原理是完全正确的
,

并无所谓
“

不精确
”

或
“

二 元

论
”

之嫌
。

但是
,

为什么不是二元论
,

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究竟 是 什么 关

系
,

它们对社会制度
,

对历史的发展到底起什么作用等问题
,

则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
,

为便

于探讨
,

下面拟介绍三种
,

为避免曲解原意
,

尽量摘引有关原文
。

、

一种见解认为
: 声在原始社会阶段

,

氏族组织单位同时也就是社会经济组织单位
,

两者是

分不开的
。

原始社会组织—
氏族制度的出现及其发展变化

,

当然也和后来的社会组织制度

一样
,

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 但是它另有特点
,

就是它同时又受人类本

身的生产的客观规律所支配
” ,

并说
: “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

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物

质因素
,

从其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区分开来和突出出来
,

一般地把它作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

素
,

这并不排除血统的自然选择和种的蕃衍
,

可 以对原始社会的家庭制度 (不是以后社会的

家庭制度 ) 的演变起决定作用
,

— 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 因而也扯不到 什 么
“

二物平行
”

的
`

二元论
’ 。 ”

持此见解的同志特对
“

一元论
”

与
“

二元论
”

作了自己的解释
,

解释说
: “

所谓
`

一元论

历史观
,

并不是什么
`

一物论历史观
, ; 同时

,

通常所谓
`

二元论
’

也者 (例如康德的二元论 )
,

并

不是说主张有
`

二个心
,

或
`

二个物
’ ,

而是说它主张心和物
,

主观和客观
,

思维和存在
,

是形

而上学地平行着的两个不相干的世界 (实际上
,

它还是归结到唯心的一元论 )
。 ”

因此
,

作者主

张
“

客观上有几个物质因素起作用就是几个物质因素起作用
” , “

既不能人为地增加
,

亦不能人

为地减少
,

而且不管为数多少
,

丝毫也不与
`

一元论历史观
,

相矛盾
”

⑦
。

另一种见解提出
: “

物质资料的生产
”

与
“

直接生活的生产
”
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

。 “

直接生活

的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两个方面
” ,

而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

的
“

必要基础
” ,
但不一定都是

“

决定基础
” , “

决定基础
”

只有一个
,

并说
: “

物质资料生产对社

会制度的决定作用
,

本身也是在一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 , “

在原始社会中
,

对社会制度的变

化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
” , “

只有到了原始社会末期
,

人类自身生产对社会

制度的决定作用
,

才让位于物质资料的生产
”

⑥
。

第三种见解不同意
“

把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分割开来
” ,

认为人既是生产力的

主体
,

又是生产关系的体现者
,

因而
“

任何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都不可能在生产力和生产 关 系

之外
” 。

并断言
“

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当作物质资料生产之外的
`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 ”

便是
“

从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抽掉了人这个主体
” 。

基于上述观点
,

于是提出
“

当生产工具还处在萌芽时

期
,

主要还是用作采集现成生活资料的辅助工具
,

人类自身生产的进步
,

对生产力的发展
,



当然要起决定作用
,

而自然选择的结果
,

正是人类自身体力和脑力的进步
,

所以它造成了生

产力的发展
,

决定着家庭关系的产生和变化
。

由于家庭关系在当时还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

它

同生产关系还没有分离
,

所以
,

自然选择决定家庭关系
,

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

形式
,

而家庭关系决定亲属制度
,

也就是决定社会制度
”

⑨
。

以上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发表的有代表性的几种见解
,

这几种见解都是围绕着哲学

的基本问题去探索
“

两种生产
”

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

不过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未能符

合恩格斯的原意
,

而其中有些提法是颇值得商榷的
,

下面就先提几点商榷的意见
:

一
、

关于
“

二物平行论
”

或
“

多物平行论
”

是否唯物主义一元论的问题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

客观世界是一个物质的统一体
,

它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
,

这

个
“

物
”

不是指的形形色色
、

千差万别的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或具体的物质结构
,

而是它们的

科学的抽象
,

即它们的共同本质
。

人的思想就是这个
“

物
”

的主观存在形式
,

是物质决定精神
。

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
,

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首次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元论历史观
,

列宁在阐述这个

基本原理时说
: “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

才能有

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

不言而喻
,

没有这种观点
,

也就不会有社

会科学
。 ”

L恩格斯在《致约
·

布洛赫的信》中也说
: “

根据唯物史观
,

历史过程 中的决定因素归

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 和再生产
。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

@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由几个物质要素构成的
,

但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

如果把其中的

个别因素从统一体中割裂开来
,

孤立地平列起来
,

当作决定因素
,

就不免要陷入机械论的泥

坑
。 “

二物平行论
”

或
“

多物平行论
” ,

虽然都是唯物论
,

但决不是辩证唯物论
,

而只能是形而

上学唯物论
。

二
、

关于人 口的增殖能否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并列或取代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对原始社会

制度和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

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或实践来回答
,

无疑都应该是否定

的
。

人 口不是抽象的
,

它有着具体的自然和社会 的属性
,

它的存在和发展既耍受自然规律的

制约
,

又要受社会规律的制约
,

而归根结蒂要受社会规律
,

首先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规律的

制约
,

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

人就无法生存
,

更谈不上增殖
,

这在任何社会形态或任何

历史发展阶段都是不能例外的
,

有些 同志之所以把人 口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

显然

是受了抽象人口论的影响
,

把人口与生产力因素简 单 地 等 同 起 来
,

殊不知
“

抽象的人口规

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

0
,

而所谓
“

生产力当然只指有用的具体的

劳动之生产力
”

0
,

是
“

肉体和精神力的总和
”

@
,

而且
“

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

以

往的活动的产物
。

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
,

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

的条件
,

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

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
,

不是 由他们创立而是由

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

L
。

孩提之童 尚未具备生产
“

实践能力
”
之前

,

只是在成长中的生

产力的可能因素
,

而不是现实的因素
,

他们不但不能为社会生产现实的物质生活
,

就连他们

自己的现实的物质生活都靠别人生产
。

即使已经长大成人
,

完全具备了生产实践能力的人
,

也不一定即是现实的生产力的因素
,

因为它还须取决于所处的社会条件
,

所以马克思说
: “

不论

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
,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
,

但是
,

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

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
,

凡要进行生产
,

就 必 须 使 他 们 结 合 起 来
”

L
。

在原始社会

形态里
,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虽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
,

但人未成长为劳动力之前
,

其生活仍

是靠他人
,

靠集体维持的
,

仅此 即足以说明有年令姓别和所处社会条件等差别的具体的人口
,



与除人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其他物质要素在内的生产力是不能划等号的
,

人口的增殖在任何社

会形态里都必须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
,

不能与物质生产力平列地起作用
,

更不能代替物质生

产力对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
。

如果不是以抽象的人 口论去谈人口
,

那末斯大林所

说的
“

人口的增长
,

居民密度的高低
,

当然也包含在
`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

这一概念中
” , “

人 口

的增长不是
,

而且不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决定社会制度性质
,

决定 社 会 面 貌 的 主要 力

量
”
0 便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

三
、

关于自然选择的性质与作用问题
。 “

自然选择
”

(或译自然淘汰 ) 属生物遗传规律的范

畴
,

人类在个体婚形成之前的群婚时代
,

它直接引起婚配关系
,

家庭形式的变化和人类本身

生理素质的提高
。

请看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论述
:

摩尔根说
: “

以性为基础的级别组织
,

以及继

之而起的以血族为基础的高级 氏族组织
,

都必须视为系借自然淘汰不知不觉而发生的社会大

运动的结果
”
O

。

恩格斯在《起源论
.

家庭 》一节中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
,

如
: “

我们看到
,

阻止

血亲婚配的意向
,

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
,

然而这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
,

并没有明确的

目
`

的意识
”

L
。

当谈到
“

普那路亚家庭
”

时说 , “

不容置疑
,

凡血亲婚配 因这一进步而受到 限 制

的部落
,

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
、

`
更加完全

。

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
,

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
,

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

接引起的
”

0
,

并认为
: “

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
,

或带动它们来

仿效自己
”

⑧
。 “

自然选择
”

对婚姻关系和家庭形式演变的推动作用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恩格

斯说
: “

在成对配偶中
,

群已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
,

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
,

即一男和一女
。

自然选择已经通过 日益缩小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

在这一方面
,

它再也没有

事可做了
。

因此
,

如果没有新的
、

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
,

那末
,

从成和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

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
”

L
。

有的同志把这些论述理解为自然选择
,

在原始社会里推动人类自身 体 力 和 脑 力 的 进

步
,

也就是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

推动家庭关系的变化
,

也就是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
,

因而认

为
:
自然选择决定家庭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

,

这种理解对不对呢? 我认为

是不对的
。

它除了如前所述
,
把人口同生产力简单地划上了等号之外

,

还用生物的规律直接

代替了社会的规律
。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
,

任何客观规律 (包括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 ) 都是在一定条件

下
,

通过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推动获得实现的
,

一个由多对矛盾组成的复杂的事物
,

则是通

过一对主要矛盾之间的斗争的推动获得实现的
。

自然选择这个生物遗传规律的实现
,

即使在

生产工具还很原始的时代
,

也无疑地是 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
,

关于这一点
,

恩格斯明确指出
: “

象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
,

无论如何
,

乃是群婚的一种十

分低级的
,

原始的形式
:

而普那路亚家庭
,

就我们所知的而论
,

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
。

前

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

后者则是以比较牢固定居的共产制

社会为前提
,

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

@
。 “

每个原始家庭
,

至迟经过几代以后

是一定要分裂的
。

原始共产制的家庭经济 (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

期 )
,

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
,

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
,

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

相当确定的
”

⑧
。

可见恩格斯在肯定自然选择的作用的同时
,

又指出了一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

形式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

摩尔根和恩格斯都说自然选择是本能地
,

自发地进行的
,

但它是在什么基础上
,

由什么力

童推动它进行的呢 ?我们从前引恩格斯所说进步部落带动落后部落来仿效自己的推断来领会
,



自然选择是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实现的
,

这个实践经验当然不可能是来自于对生物遗传规

律的科学的认识
,

而是基于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自然分工的实践及其发展
。

在自然分工

的实践中
,

人们逐渐地认识了彼此之间的性别
、

年龄
、

亲疏关系等各种差异
,

从而逐渐地排除

了血亲婚配
,

逐渐地缩小了婚姻的范围
,

这样才使得 自然选择这个客观规律得以逐步实现
。

四
、

关于
“

直接生活的生产
”

是否
“

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两个方面
”

的间

题
。

就我所见
,

经典著作中的
“

物质资料的生产
” , “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 , “

现实生活的生产
” ,

“

直接生活的生产
”

或
“

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
”

等等都是同义词
,

指的都是
“

生活资料即食物
、

衣服
、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

L
,

从未见有所谓
“

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

的生产两个方面
”

的涵义
,

请看恩格斯说的下面两段话
: “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

基础上 , 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
,

即人们首先必须吃
、

喝
、

住
、

穿
,

就是首先必

须劳动
,

然后才能争取统治
,

从事政治
、

宗教和哲学等等
,

—
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

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

L
。

又说
: “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

马克思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

人们首

先必须 吃
、

喝
、

住
、

穿
,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
、

科学
、

艺术
、

宗教等等 ,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

活资料的生产
,

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

便构成为基础
,

人们的国

家制度
,

法的观点
,

艺术 以至宗教观念
,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因而也必须 由这个

基础来解释
,

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

L
。

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
,

即使象原始人类第一次

制造的那块最粗笨的石器或一根棍子
,

也就意味着生产
,

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改造
,

人类首先

得靠这块石器或这根棍子去谋得赖以生存
,

赖以生育的生活资料
,

这是凭着生活经验即可直

觉到的真理
。

“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

(或其它同义词 )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

范礴
,

对这个范畴的不同理解或随意解释就会直接导致到误解或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

论体系
,

或者说直接牵涉到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的问题
,

人们有权提出 自己

的任何见解
,

但切忌用
“

六经注我
”

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
,

特别是它的基本原理
。

我挑剔出上面几个问题来议论
,

目的只是说明被非难者曲解的
“

两种生产
”

的科学原理至

今还没有澄清
,

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

下面就不揣邀陋地谈谈我的理解
。

我认为恩格斯在《序言》 中所表述的关于一定历
.

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

制约的原理
,

是十分精确和非常明晰的
,

为便于理解
,

试先寻绎其要点如下
:

一
、

恩格斯首先提出了一个立论的大前提
,

即
: “

历史的决定因素
,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

的生产和再生产
” 。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
。

也是任何社会形态和任何历史发展阶段

都要受它支配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
。

二
、

在上述大前提下
,

提出人类自身的生产
,

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
,

对社会制

度的制约作用
。

这就是说这种制约作用是有特定条件限制的
,

是一定时代
,

不是一切时代
。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
,

往往一个时代在不 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
,

于

是恩格斯又加上一个地区的限制
,

可见恩格斯的表述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上是何等地严密 !

三
、

当提到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制约时
,

指 出了一方面受劳动发展 阶段
,

亦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

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
,

亦即血族关系发展阶段的制约
。

并

进一步指出了在
“

劳动愈不发展
”

即生产力水平愈是低下的条件下
,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

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

但是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私有制的形成和社会分裂为各个对立的阶



级之后
,

家庭血族关系的支配地位和作用不但随之让位于新的社会关系
,

而且连家庭制度本

身也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了
。

以上三点的内在联系非常清楚地表明
:
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的制约作用

。

并不是平等

并列的关系
,

而是指的生产方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 的两个不同侧面所起的不同

的作用
,

即一方面是指的生产力的归根结蒂的决定作用
,

即历史的终极原因
。

另一方面是指的

血族关系对社会制度的支配作用
,

而这种支配作用只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一定历史时代和

地区是这样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社会关系的变化
,

血族关系的作用便缩小到完全受所有制

支配
。

正如有的同志已经指出的那样
,

这个原理并不是恩格斯在《起源论 》一书中才提出来的
。

早在 1 8 4 5年至 1 8 4 6年
,

即《起源论》 问世前约四十年
,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

态》一书中即已提出
,

该书谈到人类自身生产 (增殖 ) 时说
: “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

父母

子女之间的关系
,

也就是家庭
。

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

后来
,

当需要的增长产生

了新的社会关系
,

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
,

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

。
。

请注意里这里所讲的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

后来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
,

家庭便成

为从属的关系
,

与恩格斯在《起源论》中所讲的家族血缘关系在生产力低下的一定历史时代对

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
,

随着劳动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成分的 日益发展
,

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

支配的说法
,

是完全一致的
。

所谓社会关系
,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

区分为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
、

或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
、

思想关系
,

其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关系
。

家庭关系起初既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

那么

生产关系自然包涵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中
,

确切地说
,

家庭血缘关系起初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自

然形态
,

即特殊的表现形式
。

人类自身的生产通常有两层含意
,

一是人口的增殖
,

二是血缘

关系的增殖
,

在原始社会里
。

血缘关系的增殖也就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

人的生

产活动自来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
,

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
,

生产才能得

以进行
。

人们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
,

也就生产和再生产着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

根

据上述逻辑关系
,

我们就可以理出一条清楚的线索来
,

即起初的家庭血缘关系是生产关系的

特殊表现形式
,

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经济基础
,

生产这种血缘关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便起

着特殊的作用
,

但归根结蒂
,

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

人类自身的生产 自然也要受生产

力的制约
。

讲到这里
,

问题是否就完全明除了呢 ? 没有
,

还需要深追一层
,

家庭血缘关系起初既是

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
,

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

那么家庭血缘关系与生产资

料 (主要是土地 ) 又是什么关系呢 ? 关于这个问题
,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 》一

书里早已作了精确的回答
,

他说
: “

部落共同体
,

即天然的集体
,

并非作为集体占有和利用土

地的结果而出现
,

而是作为其前提而出现
”

L
。

这就是说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团体
,

即天 然 集

体
,

是占有和利用土地的前提
,

而不是它的结果
,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恰巧相反
,

我们现在

的情况是先有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

然后才有社会主义的集体
。

前者是前提
。

后者是结果
。

明睐了这个特点
,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

原始人类这个天然集体是占有和利用生产资料

的前提
,

只有血族成员才能共同占有和利用生产资料
,

在生产过程中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

是家族血缘关系
,

这就无怪乎血缘关系能成为原始社会中生产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

对社会

制度起决定作用了
。

(下转第 2 6页 )



地进行教学领域和学科领域内的改革
。

在改革实践中
,

要不断加强对广大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

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责任感
,

高等学校改革一定要同建设一支编制合适
、

结构合理 (年龄结构
、

专业结构和知识结

构 )
、

质 t 合格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挂起勾来
。

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
、

培养人才与创造收入
、

搞好工作与进修提高等等关系 , 要注意加强教学第一线
,

为从事基础课教学和基础理论研究

的教师创造 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 要发现和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

对有突出才能的
,

要破

格任用
、

提拔和晋级提薪
。

通过这些改革
,

逐步做到人尽其才
,

才尽其用
,

各尽所能
,

各得

其所
,

促使学校兴旺发达
,

人才辈出
,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

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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